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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270.htm 为进一步加强对跨关区

公路转关集装箱货物的监管，现将《上海海关关于对跨关区

公路转关集装箱货物施加封志的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公

告，自2002年9月1日起在吴淞海关、宝山海关试行。 附件：

上海海关关于对跨关区公路转关集装箱货物施加封志的管理

办法（试行） 附件： 上海海关关于对跨关区公路转关集装箱 

货物施加封志的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

跨关区公路转关集装箱货物（以下简称转关集装箱货物）的

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转关货物监管办法》

的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转关集装

箱货物系指从上海海运口岸进境通过公路运输运往指运地并

用集装箱装载的进口转关运输货物。 第三条 转关集装箱货物

向海关申报后，海关对同意转关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载货登记簿》（以下简称《汽

车载货登记簿》）上加盖“验讫章”，在提货单（或中转通

知书）上加盖“放行章”和“加封章”后交收货人或其代理

人。 第四条 转关集装箱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凭海关已加

盖“放行章”和“加封章”的提货单（或中转通知书），到

港务部门办理提货手续。 第五条 港务部门办理提货手续时，

应根据海关要求打印专用的提箱凭证，提箱凭证上应注有“

加封”字样。 第六条 转关集装箱货物必须由经海关注册的车

辆承运。承运车辆必须由符合海关要求的驾驶员驾驶。 第七

条 承运转关集装箱货物的车辆驶离海关监管场所时，必须走



专用道口并接受海关检查。出道口时驾驶员应出示下列文件

： （一）港务部门出具的提箱凭证； （二）《汽车载货登记

簿》； （三）海关监管需要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海关检查完

毕后，对同意放行的，予以施加封志，并将封志号码批注在

《汽车载货登记簿》上，同时加盖工号章，随后将《汽车载

货登记簿》退交驾驶员。 第九条 承运车辆发生突发事故，无

法继续行驶等特殊情况，必须事先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

海关核准后，方可更换承运车辆。 第十条 海关在监管场所专

用道口的检查、施封工作实行24小时工作制。港务部门应配

合海关做好专用道口的检查、施封工作。 第十一条 海关对不

具备施封条件的特种集装箱，如框架箱、开顶箱等，不再施

加封志。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上海海关负责解释。 第十三

条 本管理办法自2002年9月1日起试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